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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法入门》是日本代表性商法学者前田庸先生执笔完成的公司法体系书。
自1990年出版发行以来，共修订12次，累计发行达10万册以上，堪称公司法教材的顶级书籍。

《公司法入门(第12版)》着眼于前田庸先生自己对公司法全部内容的理解，为使读者容易接受而进行
详细说明。
它从“为什么创立了这种制度
”的宗旨出发，不仅通俗易懂地详尽阐述了公司法原理，而且深入论述了高深的理论观点。

我国目前对日本最新公司法条文本身已有翻译介绍，但对充分反映日本最新公司法制内容的权威性鸿
篇巨著鲜有翻译介绍，无疑是一大缺憾。

《公司法入门(第12版)》的翻译出版，可向我国法律界充分展现经历了百余年历史的日本公司法制的
全景图。
这不仅对我国公司法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公司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法律实务工作者
、法律职业人士以及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王作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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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作全，男，1957年生，1997年毕业于日本中京大学法学部，法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现任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兼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顾问、青海法
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著作有：《商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昆仑法学论丛(1-4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西部区域特征与法制统一
性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法治之路探索》(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公司利益相关者法律保护及实证分析》(合著，法律出版社)等。

前田庸，男，1931年生，195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
曾任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
1997-1999年兼任日本法制审议会商法分会会长，1999-2002年兼任日本法制审议会公司法分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逐条解释公司更生法》(合著，弘文堂)、《现代经济结构与法》(合著，筑摩书房)、
《学习票据法》(编著，有斐阁)、《银行交易合同书、活期结算规定注释》(合著，有斐阁)、《银行
交易》(弘文堂)、《票据法入门》(有斐阁)、《有价证券法入门》(有斐阁)、《票据法》(有斐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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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3）管辖、诉讼程序。
对于合并无效诉讼，规定由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专属管辖（835条1款），数个诉讼同时存在时要
求应合并辩论以及裁判（837条）等，规定了与设立无效诉讼相同的诉讼程序。
另外，对于合并无效诉讼，提诉人属于债权人或股东，而不是董事或监事的情况下，规定了公司对该
提诉人的担保请求制度（836条1、2款）。
公司要进行该请求，需要证明诉讼属于恶意诉讼（836条3款）。
3.合并无效判决（1）统一确定性——对世效力。
将合并确定为无效的判决，对第三人也具有效力（838条）。
①这与公司法上的其他诉讼相同（[86]）。
（2）溯及效力的否定。
合并无效判决对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吸收合并时）或通过合并设立的公司（新设合并时）、其股东以
及第三人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839条）。
换言之，以吸收合并为例，合并后到合并无效判决成立为止的期间，存续公司与第三人间通过契约所
形成的权利义务，或消灭公司的股东作为存续公司的股东所受领的利益分配，以及在股东大会上的表
决权行使等，不会因合并无效判决的成立而受到影响，仍然保持其效力。
这就是对合并无效判决溯及效力的否认（[86]）。
从结果看，随着合并无效判决的成立，合并面对将来成为无效，新设公司将消灭（新设合并时），消
灭公司要复活，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各自要恢复到合并前的状态。
合并当事公司在合并时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中，合并无效判决成立时还存续的部分将回归到各拥有该权
利义务的公司中。
对于合并后到合并无效判决成立期间，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所负担的债务以及所取得的财产的归属，
法律规定其所负担债务，属于合并当事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债务（843条1款1、2项），其所取得的
财产属于共有财产（843条2款本文）。
有关其所负担部分（债务的情形）或持有部分（财产的情形），由当事公司协议决定，协议不成的，
由法院根据当事公司的请求，在充分考虑合并当时各公司的财产额以及其他所有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决
定（843条3、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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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法入门(第12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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